
股別 年 冠字 案號 案由 移送機關或告訴人 被告 偵結要旨

力 104 偵 9154 業務過失傷害 簽○ 徐○偉 不起訴處分

力 104 偵 9155 毀損債權 簽○ 林○香 不起訴處分

仁 104 偵 5978 非駕業務傷害 竹一分局 陳○詳 起訴

明 104 偵 8704 竊盜 竹北分局 許○興 追加起訴

明 104 偵 8913 著作權法 簽○ 王○奎 不起訴處分

明 104 毒偵 145 毒品防制條例 觀○簽分 林○子 起訴

明 104 毒偵 377 毒品防制條例 觀○簽分 林○子 起訴

明 104 毒偵 1062 毒品防制條例 竹北分局 劉○昌 聲請簡易判決

知 104 撤緩 310 不能安全駕駛 執○簽分 陳○旺 撤銷緩起訴

洪 104 調偵 73 非駕業務傷害 竹縣新豐鄉所 宋○慶 不起訴處分

洪 104 調偵 74 非駕業務傷害 竹市東區區所 鍾○聿 起訴

洪 104 調偵 75 非駕業務傷害 竹市東區區所 劉○均 起訴

洪 104 調偵 76 駕駛業務傷害 竹市東區區所 陳○騰 起訴

洪 104 偵 8923 公共危險等 簽○ 楊○良 起訴

洪 104 偵 8933 竊佔 簽○ 邱○華 不起訴處分

洪 104 偵 8933 妨害自由 簽○ 黃○嫺 不起訴處分

洪 104 偵 8934 偽造文書等 簽○ 鄭○和 聲請簡易判決

洪 104 偵 6405 營利姦淫猥褻 竹二分局 連○清 起訴

洪 104 偵 7699 妨害名譽 竹三分局 梁○哲 聲請簡易判決

洪 104 偵 7785 竊盜 竹東分局 彭○嘉 起訴

洪 104 偵 7785 竊盜 竹東分局 廖○畝 起訴

洪 104 偵 7785 竊盜 竹東分局 陳○昇 起訴

洪 104 偵 8179 妨害自由 竹東分局 范○財 聲請簡易判決

洪 104 偵 8336 營利姦淫猥褻 簽○ 潘氏○蘭 起訴

為 104 偵 8415 不能安全駕駛 國道六隊 黃○明 聲請簡易判決

為 104 偵 8462 不能安全駕駛 竹北分局 伍○澄 聲請簡易判決

為 104 偵 8793 不能安全駕駛 竹二分局 馮○賜 緩起訴處分

為 104 偵 8543 不能安全駕駛 竹三分局 許○哲 聲請簡易判決

為 104 偵 8818 不能安全駕駛 竹北分局 林○君 緩起訴處分

為 104 偵 9013 不能安全駕駛 國道六隊 紀○偉 緩起訴處分

為 104 偵 9093 不能安全駕駛 國道六隊 林○修 緩起訴處分

為 104 撤緩 280 不能安全駕駛 執○簽分 陳○城 撤銷緩起訴

專 104 偵 6086 竊盜等 竹北分局 林○月 不起訴處分

專 104 偵 1454 傷害 竹北分局 黃○臻 不起訴處分

專 104 偵 2481 竊盜等 竹北分局 林○月 不起訴處分

專 104 偵 4738 傷害等 竹北分局 林○月 聲請簡易判決

捷 104 毒偵 1158 毒品防制條例 竹一分局 錢○維 起訴

捷 104 毒偵 1177 毒品防制條例 臺灣高檢 胡○安 起訴

捷 104 毒偵 1244 毒品防制條例 臺灣高檢 劉○洋 聲請簡易判決

捷 104 撤緩 314 商標法 執○簽分 吳○成 撤銷緩起訴

博 104 撤緩偵 282 不能安全駕駛 執○簽分 黃○偉 聲請簡易判決

博 104 撤緩偵 297 不能安全駕駛 執○簽分 徐○國 聲請簡易判決

博 104 偵 8801 不能安全駕駛 竹東分局 范○龍 聲請簡易判決

博 104 偵 8471 不能安全駕駛 竹東分局 溫○星 緩起訴處分




